
成都大学第六届趣味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成都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

成都大学体育学院

三、协办单位

成都大学山岚社

成都大学户外运动队

四、比赛时间与地点

1.时间：2025 月 11 月 25 日（周二）14:00-18:00

2.地点：成都大学第一运动场（体育馆北侧）

五、比赛项目及规则

（一）龟兔赛跑

1.参赛人数：每队 20人，其中男女队员各 10人。

2.比赛规则：

（1）将每队队员平均分成两小组分别成纵队站在 50米线段的两

端。

（2）比赛开始前，5 名队员（男女站位顺序及分布情况没有限

制）双手提起“龟兔赛跑”在起跑线后。

（3）当听到“预备”口令后队员做好准备姿势，裁判长鸣哨即

开始比赛，5名队员通过协调配合双手提起“龟兔赛跑”沿跑道跑到



赛道对面，尾部通过标志线后交给对面的 5 名队员，5 名队员通过协

调配合双手提起“龟兔赛跑”沿跑道跑到赛道对面，尾部通过标志点

线，依次进行接力直至比赛结束。

（4）比赛过程中，所有队员必须全部双手提起“龟兔赛跑”前

进，如有队员摔倒、掉队（以运动员双手脱离 “龟兔赛跑”作为判

罚标准），需停下调整好后才能继续前进，期间计时不中断，否则违

例、加罚 30秒/人/次。

（5）比赛一场定胜负，采用计时法决定名次。以时间短者名次

列前，如时间相同，名次并列，无下一名次。

（二）龙行天下

1.参赛人数：每队 20人，其中男女队员各 10人。

2.比赛规则：

（1）将每队队员平均分成两小组分别成纵队站在 50米线段的两

端。

（2）比赛开始前，5 名队员（男女站位顺序及分布情况没有限

制）骑在充气龙舟上，龙头在起跑线后。

（3）当听到“预备”口令后队员做好准备姿势，裁判长鸣哨即

开始比赛，5名队员通过协调配合骑在龙舟上面沿跑道跑到赛道对面，

龙舟的尾部通过标志线后，将龙舟交给对面的 5 名队员，5名队员通

过协调配合骑在龙舟上面沿跑道跑到赛道对面，龙舟的尾部通过标志

点线，依次进行接力直至比赛结束。

（4）比赛过程中，所有队员必须全部骑在龙舟上前进，如有队



员摔倒、掉队（以运动员脱离龙舟作为判罚标准），需停下调整好后

才能继续前进，期间计时不中断，否则违例、加罚 30秒/人/次。

（5）比赛一场定胜负，采用计时法决定名次。以时间短者名次

列前，如时间相同，名次并列，无下一名次。

（三）鱼贯跳绳

1.参赛人数：每队 20人，其中男女队员各 10人。

2.比赛规则：

（1）上场队员 20人（包括 2 名摇绳队员），2名摇绳队员相隔

距离为 3 米以上。

（2）当听到“预备”口令后摇绳队员开始摇绳，裁判长鸣哨即

开始比赛，每名队员必须按顺序跑“8”字，绕过两名摇绳队员依次

进行跳绳。

（3）每名队员每跳过一次，同时完成穿出绳圈为一次成功。如

一名队员连续跳绳两次及两次以上或有两名及两名以上队员同时在

长绳中跳跃均算一次失败，不进行计数。连续绕空绳不算失败。

（4）如果有队员一次动作失误，造成摇绳停止，该队员必须撤

回等绳重新摇起继续进行比赛，如未撤离而在原地跳绳一次后出绳，

此单次无效，不计数；如直接跑过、离开跑过则视为违例，本一轮次

无效，即在总分中减 18个。

（5）如运动员在比赛中意外受伤，裁判有权利立即暂停比赛并

停止计时。

（6）比赛时间为 3 分钟，比赛一场定胜负，采用计数法决定名



次。如成绩相同，名次并列，无下一名次。

（四）拔河

1.参赛人数：每队 20人，其中男女队员各 10人。

2.比赛办法：比赛根据报名队伍数量提前编制赛程，采用提前抽

签决定对手，单淘汰赛制决出名次。

3.比赛规则：

(1) 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拔河竞赛规则》。

(2) 每场比赛 1 局定胜负。

（3）比赛过程中只允许双手抓握握绳标志后的绳子，不允许锁

绳、爬绳和佩戴手套等任何保护器材，一经发现裁判员提醒“注意”；

提醒“注意”一次后再出现犯规，裁判员给予“警告”；给予“警告”

一次后再出现犯规，则取消比赛资格，判对方本场比赛获胜。

（4）每局比赛中，任何一方将拔河绳中心点标志拉过本方限制

线即为本局获胜方。

（5）每局比赛时限为 2分钟，2 分钟内拔河绳中心点未拉过限

制线（限制线距离中心点 2 米），则中心点标志距离限制线较近的一

方获胜。

（6）比赛场内各队只能允许一名教练员在场内指挥。

六、参赛办法

1.以各学院为单位报名，每队设教练 1名、领队 1 名（教练和领

队须由各学院的老师担任）。

2.各学院参赛队员必须是本学院获得正式学籍，并已购买保险



(学生平安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及

研究生，学生只能代表本学院参赛，不得冒名顶替，违者取消该队本

次比赛参赛成绩。

3.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且具备参加活动的能力(包括身体、技术

和对天气等的适应能力)，参赛学院和个人对自己的安全负全部责任。

以下疾病患者不宜报名参赛：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患者，高

血压和脑血管疾病患者，心肌炎和其它心脏病患者，冠状动脉病患者

和严重心率不齐者，糖尿病患者，其他不适合运动的疾病患者。报名

时，须准确填写个人信息和活动参与承诺书。

4.未签署参赛声明书一律不得参加比赛。

5.各学院须对学生的报名资格进行审核。

6.原则上各学院均要参加，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须向组委会

提出书面申请。

七、名次录取、奖励与计分办法

（一）名次录取与奖励办法

1.录取团体总分前八名，颁发奖金和证书。

2.组织评选优秀裁判员、优秀工作人员。

（二）计分办法

1.各单项比赛前八名按 9、7、6、5、4、3、2、1 计分，分数相

加为团体总分，再从高到低排列名次。若出现队伍团体总分相等，则

获得第一名项目多者名次列前，如获得第一名项目一样，则获得第二

名项目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八、报名办法

1.各学院须在成都大学体育竞赛管理系统报名（成都大学官网首

页统一信息门户→体育赛事管理服务平台）。

2.报名截止时间为：2025 年 11 月 14 日（周五）17:00。

3.报名联系人：菅芸萍 19180463037

4.报名后一律不得更改、调整和补充报名信息。

九、培训时间与地点

本次比赛相关规则和技术由组委会统一进行培训。

1.培训时间:2025 年 11 月 18 日 14:30-16:00

2.培训地点：成都大学第一运动场（体育馆北侧）

十、抽签时间和地点

1.抽签时间:2025 年 11 月 18 日 14:00

2.抽签地点：成都大学第一运动场主席台（体育馆北侧）

十一、比赛的场地、装备

比赛的场地、装备由主办单位提供。运动服、运动鞋等个人装备

运动员自备。

十二、保险

所有参赛者须购买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保额不低于 30 万元。

十三、竞赛纪律

比赛活动组织者和运动员、教练员、领队等应当遵守体育道德和

体育赛事规则，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参赛运动员无故弃权、检

录后未到赛区者；故意延误比赛及比赛罢赛者，将视情节给予黄牌或



红牌，并处通报批评、禁赛等处罚。

十四、仲裁和申诉

如果参赛单位和个人对运动员的成绩和判罚等方面有异议，须在

此比赛非正式成绩公布后 15分钟之内，以书面形式申请仲裁，并提

供相关证据。

十五、相关要求及注意事项

1.各参赛队必须在比赛前 20分钟到检录处检录，并将学生证或

身份证交到检录处，验证身份后方可以参加比赛。过时不到者按弃权

处理。

2.各参赛队在比赛过程中无故拖延时间超过 10 分钟,按弃权处

理。

3.各参赛队要有一名领队，比赛时领队必须到场，并在领队的带

领下遵守有关制度及各项规则，文明参赛。

4.队员在比赛过程中须服从裁判员裁决。如有异议可在赛后向仲

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由仲裁委员会作出最终裁决。

5.凡出现严重辱骂、威胁裁判员、工作人员及对方队员的行为，

裁判有权立即对其行为作出处理，并取消该队员的参赛资格。如出现

打架事件等性质恶劣的情况，则取消该队参赛资格，并通报所在学院。

6.上场队员必须按要求穿戴好服装、装备并由工作人员确认，不

得佩带任何饰品或金属护具，不得穿高跟鞋进行比赛，违者不得参赛。

7.如有突发事件导致比赛中断，裁判长有权做出补赛裁决。

8.如因天气或场地原因无法比赛，组委会将酌情对比赛另行安



排通知。

9.当天比赛是否进行，以组委会的通知为准。

十六、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七、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属成都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成都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2025 年 10 月 29 日


